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保证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维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工作。
　　本规定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文件，包括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指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文件。
　　下列文件不属于备案范围：
　　（一）人事调整、内部机构设置、表彰决定方面的文件；
　　（二）请示、报告、会议活动通知、会议纪要、领导讲话、情况通报、工作要点、工作总结；
　　（三）机关内部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案；
　　（四）其他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不可反复适用的文件。
　　第三条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
　　第四条　依照本规定应当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由制定机关报送中央备案，联合发布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由主办机关报送中央备案。具体工作由制定机关或者主办机关所属负责法规工作的机构承担。
　　第五条　中央办公厅承办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具体事务由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办理。
　　依照本规定应当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直接送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
　　第六条　报送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应当提交备案报告、正式文本和制定说明，并装订成册，一式3份，同时通过党内法规专网报送电子文本。
　　对于不报送或者不按时报送应当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由中央办公厅责令其限期补报。
　　第七条　中央办公厅对报送中央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
　　（二）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
　　（三）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四）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
　　（五）规定的内容是否明显不当；
　　（六）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
　　第八条　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在办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事宜时，需要报送机构说明有关情况的，报送机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以说明。
　　第九条　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报送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后30日内完成备案审查。
　　第十条　审查中发现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第七条所列问题的，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经批准可以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制定机关应当在30日内作出处理并反馈处理情况，逾期不作出处理的，中央办公厅提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建议，报请中央决定。
　　第十一条　经审查符合备案条件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存档备查，并及时将备案情况通报报送机构，同时公布已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目录。
　　第十二条　建立备案工作考核评价制度，对备案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
　　对备案审查中发现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十三条　每年1月31日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应当将上一年度发布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目录，送中央办公厅法规工作机构备查。
　　第十四条　建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与国家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应当依照本规定精神建立相应的备案制度，按照下备一级原则开展备案工作。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依照本规定精神建立本系统备案制度。
　　第十六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其总政治部依照本规定精神开展军队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央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